
玉农规〔2019〕1号
关于印发《玉林市农业委员会“证照分离”事项优化准入服务监管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农业局、玉东新区农村工作局，市农委有关科室，直属各单位：

    根据《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玉林市贯彻落实“证照分离”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玉政发〔2018〕23号）文件精神，针对我委涉及的2项“证照分离”事项分别制定了《玉林市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事项优化准入服务和监督管理办法》、《玉林市食用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事项优化准入服务和监督管理办法》，请遵照执行。
                               玉林市农业委员会

                                2019年1月18日 
玉林市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事项优化准入服务和监督管理办法

事项名称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
事项类别

优化准入服务。

三、审批实施机关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四、优化准入服务措施

（一）推广网上业务办理。申请人可登录“广西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或“农作物种子企业业务办理集成平台”，依次选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网上申报”--申请人注册，填写基本信息，提交申报材料进行申请。

（二）压缩审批时限。将法定审批时限从20个工作日压缩至10个工作日。

（三）精简审批材料。严格按照“六个一律”要求清理规范证明材料，对可由部门自行查验的申请材料一律取消。加快事项许可证办理所需材料在线获取核验。
（四）公开审批程序、受理条件和办理标准，公开办理进度。结合“一事通办”改革要求，重新梳理编制“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服务指南，明确事项设立依据、申请条件、申请材料、办理流程、办理时限、地点及标准文本格式等相关信息，并通过部门网站进行公开。
   （五）推进部门间信息共享应用。进一步完善农业农村厅信息平台相关资料和数据，加快完善政府部门涉企信息资源归集目录，健全与工商（市场监管）等部门之间对备案事项目录和后置审批事项目录的动态维护机制，通过统一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及时互通信息。

五、监督管理措施

（一）专项检查。对办理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进行资格专项检查。通过书面或者公告等方式，事先通知被检查企业书面检查的内容、期限，以及要求报送的书面材料。被检查人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

（二）定期检查。在每年的种子市场供销旺季月份定期对全市农作物种子企业、种子经销门店及企业制种基地等进行监督检查。

（三）随机抽查。根据上级有关部署、工作实际需要进行随机抽查。采取“双随机、一公开”的形式，按照要求随机抽取执法人员和被检查企业，加强对种子企业的监管。对抽查情况，按信息公开和有关涉密要求，通过玉林市农业信息网等网站及时向社会公开。

（四）加强部门协同监管。要加强与工商、公安等部门沟通，建立案件联防联打机制。部门之间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配合，形成监管合力。

六、监管程序

　　采取专项检查、定期检查、随机抽查、联合检查等方式，提高监管水平。一是按照检查计划，落实检查工作。进驻现场，通过现场调查、查阅有关档案、账簿、咨询相关人员、听取当事人陈述等方式进行检查，现场形成检查记录，检查结束后，对检查工作进行汇总、分析、评估，形成总结报告，及时将检查情况反馈给企业，并进行备案。二是按投诉举报线索进行检查。在玉林市农业信息网站公布监督举报电话，及时受理并核查群众举报的种子质量事故，核查情况及处理结果及时进行反馈。

　　七、监管处理
　　（一）对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的违规行为，及时移送执法部门进行查处。

　　（二）违规行为不属于农业部门管辖的，及时移交相关职能部门查处。

　　八、监管部门及科室（单位）
　　玉林市农业委员会行政审批办公室、玉林市农业行政综合执法支队、玉林市种子站。

　　九、投诉举报电话
　　0775-2858367。
玉林市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事项优化准入服务和监督管理办法

一、事项名称

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
二、事项类别

优化准入服务。

三、审批实施机关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四、优化准入服务措施

（一）推广网上业务办理。申请人可登录“广西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依次选择“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注册基本信息，提交申报材料在线申请办理。

（二）压缩审批时限。将法定审批时限从20个工作日压缩至10个工作日。

（三）精简审批材料。严格按照“六个一律”要求清理规范证明材料，对可由部门自行查验的申请材料一律取消，取消“菌种检验人员、生产技术人员资格证明”。加快事项许可证办理所需材料在线获取核验。
（四）公开审批程序、受理条件和办理标准，公开办理进度。结合“一事通办”改革要求，重新梳理编制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服务指南，明确事项设立依据、申请条件、申请材料、办理流程、办理时限、地点及标准文本格式等相关信息，并通过部门网站进行公开。
   （五）推进部门间信息共享应用。进一步完善农业农村厅信息平台相关资料和数据，加快完善政府部门涉企信息资源归集目录，健全与工商（市场监管）等部门之间对备案事项目录和后置审批事项目录的动态维护机制，通过统一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及时互通信息。

五、监督管理措施

（一）专项检查。对办理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进行资格专项检查。通过书面或者公告等方式，事先通知被检查企业书面检查的内容、期限，以及要求报送的书面材料。被检查人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

（二）定期检查。在每年的食用菌菌种市场供销旺季月份定期对全市食用菌菌种企业进行监督检查。

（三）随机抽查。根据上级有关部署、工作实际需要进行随机抽查。采取“双随机、一公开”的形式，按照要求随机抽取执法人员和被检查企业，加强对食用菌菌种企业的监管。对抽查情况，按信息公开和有关涉密要求，通过玉林市农业信息网等网站及时向社会公开。

（四）加强部门协同监管。要加强与工商、公安等部门沟通，建立案件联防联打机制。部门之间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配合，形成监管合力。

六、监管程序

　　采取专项检查、定期检查、随机抽查、联合检查等方式，提高监管水平。一是按照检查计划，落实检查工作。进驻现场，通过现场调查、查阅有关档案、账簿、咨询相关人员、听取当事人陈述等方式进行检查，现场形成检查记录，检查结束后，对检查工作进行汇总、分析、评估，形成总结报告，及时将检查情况反馈给企业，并进行备案。二是按投诉举报线索进行检查。在玉林市农业信息网站公布监督举报电话，及时受理并核查群众举报的食用菌质量事故，核查情况及处理结果及时进行反馈。

　　七、监管处理
　　（一）对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的违规行为，及时移送执法部门进行查处。

　　（二）违规行为不属于农业部门管辖的，及时移交相关职能部门查处。

　　八、监管部门及科室（单位）
　　玉林市农业委员会行政审批办公室、玉林市农业行政综合执法支队、玉林市种子站。

　　九、投诉举报电话
　　0775-2858367。


